
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民事裁定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8年 度 抗 字 第 9號    02

        抗 　 告 　 人 　 富 邦 產 物 保 險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03

        法 定 代 理 人 　 陳 伯 燿  04

        代 　 理 　 人 　 沈 里 麟  05

        相 　 對 　 人 　 陽 宗 男  06

        上 列 抗 告 人 與 相 對 人 間 聲 明 異 議 事 件 ， 對 於 中 華 民 國 108年 1月 24  07

        日 臺 灣 臺 東 地 方 法 院 108年 度 事 聲 字 第 1號 所 為 裁 定 提 起 抗 告 ， 本  08

        院 裁 定 如 下 ：  09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10

        抗 告 駁 回 。  11

        抗 告 費 用 由 抗 告 人 負 擔 。  12

            理   由  13

        一 、 聲 明 異 議 意 旨 略 以 ：  14

           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409條 第 1項 係 規 定 「 法 院 得 以 裁 定 處 」 而 非 「  15

            應 裁 處 」 ； 而 抗 告 人 雖 未 於 調 解 期 日 到 場 ， 但 抗 告 人 以 書 狀  16

            請 法 院 轉 知 相 對 人 ， 請 其 先 提 出 調 解 條 件 ， 抗 告 人 始 能 取 得  17

            授 權 前 往 調 解 ； 相 對 人 亦 未 與 抗 告 人 聯 繫 ， 難 見 有 調 解 誠 意  18

            ； 且 抗 告 人 有 當 事 人 之 程 序 主 體 權 ， 得 以 自 由 選 擇 民 事 程 序  19

            以 解 決 紛 爭 ， 抗 告 人 既 不 願 意 進 行 調 解 ， 法 院 自 不 能 強 令 抗  20

            告 人 於 調 解 期 日 到 場 。 故 法 院 於 本 件 調 解 程 序 進 行 4次 調 解  21

            程 序 (本 院 按 ： 依 卷 內 資 料 應 為 3次 調 解 期 日 ， 詳 後 述 )， 強  22

            迫 抗 告 人 前 往 法 院 ， 又 以 原 裁 定 裁 罰 最 高 金 額 ， 乃 非 妥 適 。  23

            聲 明 ： 原 審 107年 度 司 調 字 第 31號 民 事 裁 定 (下 稱 原 審 司 調 字  24

            裁 定 )廢 棄 。  25

        二 、 原 裁 定 意 旨 略 以 ：  26

        (一 )抗 告 人 有 遵 期 到 場 之 法 律 義 務 ：  27

            民 事 程 序 法 上 當 事 人 就 其 程 序 主 體 地 位 ， 固 應 受 法 院 尊 重 ，  28

            而 得 影 響 程 序 之 進 行 ， 而 基 於 權 力 分 立 之 法 秩 序 下 ， 法 院 恆  29

            依 據 法 律 審 判 ， 是 以 程 序 主 體 地 位 所 生 之 訴 訟 上 處 分 權 限 ，  30

            其 解 釋 論 上 之 權 限 範 圍 ， 不 得 違 反 現 行 法 律 所 明 文 劃 定 之 事  31

            項 。 �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403條 第 1項 第 7款 規 定 「 下 列 事 件 ， 除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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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有 第 406條 第 1項 各 款 所 定 情 形 之 一 者 外 ， 於 起 訴 前 ， 應 經 法  01

            院 調 解 ： 七 、 因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或 醫 療 糾 紛 發 生 爭 執 者 。 」 本  02

            件 紛 爭 係 由 抗 告 人 代 位 提 起 侵 權 行 為 損 害 賠 償 事 件 ， 其 侵 權  03

            行 為 事 實 係 交 通 事 故 ， 故 應 依 上 開 規 定 行 調 解 程 序 。 � 民 事  04

            訴 訟 法 第 409條 第 1項 前 開 規 定 ， 既 已 明 定 「 當 事 人 無 正 當 理  05

            由 不 於 調 解 期 日 到 場 者 」 ， 法 院 得 裁 罰 罰 鍰 ， 法 律 之 文 義 已  06

            經 明 顯 揭 示 「 當 事 人 於 調 解 程 序 ， 除 有 正 當 理 由 外 ， 應 遵 期  07

            到 場 」 之 規 範 。 是 以 ， 現 行 法 下 ， 民 事 調 解 當 事 人 不 具 有 任  08

            意 決 定 是 否 到 場 之 法 律 上 權 利 。  09

        (二 )抗 告 人 未 到 場 ， 不 具 正 當 理 由 ：  10

            � 「 訴 訟 代 理 人 就 其 受 委 任 之 事 件 有 為 一 切 訴 訟 行 為 之 權 。  11

            但 捨 棄 、 認 諾 、 撤 回 、 和 解 、 提 起 反 訴 、 上 訴 或 再 審 之 訴 及  12

            選 任 代 理 人 ， 非 受 特 別 委 任 不 得 為 之 。 」 為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70  13

            條 第 1項 規 定 。 抗 告 人 於 第 一 次 調 解 期 日 前 ， 即 已 提 出 委 任  14

            書 到 院 ， 委 任 沈 里 麟 為 訴 訟 代 理 人 ， 並 授 與 前 述 特 別 代 理 權  15

            ， 有 委 任 書 在 卷  (原 審 司 調 卷 第 33頁 ) 。 則 抗 告 人 已 授 與 特  16

            別 代 理 權 於 沈 里 麟 ， 沈 里 麟 依 法 即 有 代 理 抗 告 人 與 相 對 人 成  17

            立 調 解 之 法 律 上 權 限 ， 抗 告 人 抗 辯 ： 沈 里 麟 必 須 有 對 造 當 事  18

            人 事 先 提 出 方 案 ， 始 能 取 得 授 權 等 內 容 ， 與 法 律 規 定 不 符 ，  19

            乃 無 理 由 。 � 司 法 事 務 官 於 本 件 調 解 共 行 3次 調 解 期 日 ， 第  20

            1次 調 解 期 日 時 (即 為 民 國 107年 9月 20日 期 日 )， 抗 告 人 即 未  21

            到 場 ， 而 相 對 人 遵 期 到 場 ； 第 2次 調 解 期 日 時 （ 即 為 107年 10  22

            月 18日 ， 相 對 人 亦 到 場 ） ， 抗 告 人 復 以 ： 相 對 人 未 主 動 與 其  23

            聯 繫 等 理 由 ， 而 拒 不 到 場 。 然 而 ， 當 事 人 於 調 解 期 日 前 ， 並  24

            無 聯 繫 對 造 之 法 律 義 務 ， 在 相 對 人 已 於 第 1次 期 日 到 場 之 前  25

            提 下 ， 抗 告 人 自 行 認 定 相 對 人 缺 乏 「 誠 意 」 ， 乃 抗 告 人 之 片  26

            面 假 設 ， 欠 缺 相 關 資 料 ， 乃 恣 意 不 到 場 。 以 上 足 認 定 抗 告 人  27

            係 無 正 當 理 由 不 於 調 解 期 日 到 場 。  28

        (三 )應 裁 處 最 高 金 額 之 罰 鍰 ：  29

            依 「 抗 告 人 到 場 之 便 利 性 」 及 「 濫 用 司 法 資 源 之 損 害 結 果 」  30

            兩 判 準 ， 認 為 司 法 事 務 官 裁 定 對 抗 告 人 裁 處 最 高 金 額 罰 鍰 ，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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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乃 屬 妥 適 。 � 抗 告 人 到 場 之 便 利 性 ： 抗 告 人 係 公 司 ， 而 於 臺  01

            東 縣 設 有 營 業 處 所 ， 派 員 於 調 解 期 日 到 場 ， 並 無 不 便 利 性 ，  02

            其 於 調 解 期 日 2次 未 到 場 ， 乃 屬 於 對 於 法 院 指 定 調 解 期 日 之  03

            恣 意 違 反 。 � 濫 用 司 法 資 源 之 損 害 結 果 ： 基 於 裁 判 質 量 差 異  04

            ， 原 審 法 院 現 行 之 政 策 ， 乃 係 以 刑 事 審 判 為 核 心 ， 是 以 人 力  05

            、 預 算 均 以 刑 庭 配 置 為 優 先 考 量 ， 刑 事 庭 為 改 善 其 裁 判 質 量  06

            而 舉 辦 之 觀 審 制 模 擬 法 庭 所 需 之 經 費 ， 相 較 於 民 事 庭 即 時 、  07

            通 常 性 之 影 印 機 需 求 ， 更 受 重 視 。 在 此 前 提 下 ， 原 審 法 院 之  08

            司 法 資 源 於 民 事 程 序 之 部 分 ， 更 顯 有 限 ， 對 於 民 事 司 法 資 源  09

            之 濫 用 ， 將 害 及 法 院 審 理 之 效 能 。 抗 告 人 不 到 場 之 結 果 ， 不  10

            僅 耗 損 相 對 人 一 造 到 場 之 勞 費 、 占 用 原 審 法 院 之 調 解 室 空 間  11

            及 人 力 、 致 法 院 徒 耗 調 解 委 員 報 酬 、 亦 影 響 其 他 調 解 事 件 之  12

            進 行 。 是 以 ， 抗 告 人 未 有 不 便 利 到 場 之 因 素 ， 而 在 主 觀 上 係  13

            恣 意 不 遵 期 到 場 ， 濫 用 原 審 法 院 有 限 之 司 法 資 源 ， 違 反 民 事  14

            訴 訟 法 第 409條 第 1項 規 定 之 情 節 嚴 重 ， 應 裁 處 最 高 金 額 罰 鍰  15

            。  16

        (四 )綜 上 ， 司 法 事 務 官 裁 定 對 抗 告 人 裁 罰 新 臺 幣 (下 同 )3,000元  17

            ， 並 無 違 誤 ， 本 件 異 議 為 無 理 由 ， 爰 裁 定 駁 回 抗 告 人 之 異 議  18

            。  19

        三 、 抗 告 意 旨 略 以 ：  20

        (一 )按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409條 第 1項 固 規 定 當 事 人 無 正 當 理 由 不 於 調  21

            解 期 日 到 場 者 ， 法 院 得 以 裁 定 處 3,000元 以 下 之 罰 鍰 。 其 立  22

            法 理 由 乃 為 強 化 調 解 ， 發 揮 其 疏 減 訟 源 之 功 能 ， 故 有 促 請 當  23

            事 人 到 場 之 必 要 ， 然 而 如 當 事 人 不 到 場 時 ， 因 法 條 規 定 為 「  24

            得 」 以 裁 定 裁 處 罰 緩 ， 其 應 否 裁 罰 ， 自 應 由 法 院 就 具 體 事 件  25

            斟 酌 實 際 情 況 為 適 當 之 裁 量 ， 本 非 必 須 裁 處 罰 鍰 。  26

        (二 )抗 告 人 雖 未 於 調 解 期 日 到 場 ， 然 曾 於 調 解 期 日 前 即 以 書 狀 請  27

            求 移 民 事 庭 審 理 ， 後 經 原 審 法 院 司 法 事 務 官 及 書 記 官 多 次 來  28

            電 督 促 以 迫 抗 告 人 前 往 調 解 ， 抗 告 人 雖 再 次 具 狀 陳 述 得 接 受  29

            之 調 解 條 件 ， 然 因 抗 告 人 內 部 程 序 之 需 ， 亦 曾 請 原 審 法 院 轉  30

            達 希 望 債 務 人 來 電 就 抗 告 人 提 出 之 調 解 條 件 先 行 協 商 ， 以 便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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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前 往 調 解 之 人 員 能 取 得 授 權 許 可 。 然 債 務 人 自 始 從 未 與 抗 告  01

            人 聯 繫 ， 抗 告 人 亦 未 獲 原 審 法 院 回 應 債 務 人 所 提 出 希 望 調 解  02

            之 條 件 ， 難 見 債 務 人 有 誠 意 協 商 ， 雙 方 無 調 解 意 願 實 非 抗 告  03

            人 單 方 面 誆 稱 ， 且 依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409條 觀 之 無 正 當 理 由 ，  04

            應 係 未 通 知 且 未 具 狀 敘 明 理 由 予 法 院 ， 而 於 調 解 期 日 當 日 不  05

            到 場 ， 致 使 法 院 徒 增 安 排 調 解 人 力 ， 而 未 達 調 解 之 本 意 ， 從  06

            而 抗 告 人 亦 無 正 當 理 由 不 到 場 調 解 。 況 依 民 事 訴 訟 法 實 務 與  07

            學 說 向 來 之 見 解 ， 咸 認 當 事 人 具 有 程 序 主 體 權 ， 得 以 自 由 選  08

            擇 民 事 程 序 以 解 決 紛 爭 ， 如 當 事 人 不 同 意 以 調 解 方 式 處 理 ，  09

            自 無 強 令 其 於 調 解 期 日 到 場 進 行 調 解 程 序 之 必 要 。 且 依 民 事  10

            訴 訟 法 第 420條 之 規 定 ， 當 事 人 兩 造 或 一 造 於 期 日 不 到 場 者  11

            ， 法 官 酌 量 情 形 ， 得 視 為 調 解 不 成 立 或 另 訂 調 解 期 日 ， 倘 原  12

            審 司 法 事 務 官 認 本 件 尚 有 調 解 之 必 要 ， 本 得 另 訂 調 解 期 日 再  13

            行 調 解 ， 如 仍 不 成 ， 自 得 視 為 調 解 不 成 立 。 又 抗 告 人 基 於 程  14

            序 主 體 權 ， 本 就 得 以 自 由 選 擇 民 事 程 序 解 決 紛 爭 ， 抗 告 人 曾  15

            多 次 具 狀 表 明 無 法 到 場 之 困 境 ， 然 本 件 司 法 事 務 官 除 不 准 抗  16

            告 人 請 求 移 送 民 事 庭 審 理 之 聲 請 在 先 ， 又 連 續 排 定 前 後 共 計  17

            四 次 調 解 期 日 強 迫 抗 告 人 前 往 調 解 ， 未 能 考 量 抗 告 人 之 住 所  18

            地 於 台 北 ， 至 台 東 開 庭 ， 花 費 之 人 力 、 時 間 及 交 通 費 用 所 鉅  19

            ， 單 方 面 認 定 抗 告 人 係 無 正 當 理 由 不 到 庭 ， 甚 而 依 前 述 規 定  20

            裁 罰 最 高 額 之 罰 鍰 在 後 ， 顯 未 顧 及 抗 告 人 程 序 主 體 權 ， 甚 至  21

            似 有 懲 罰 抗 告 人 未 依 其 指 示 強 迫 接 受 調 解 ， 其 裁 罰 之 目 的 ，  22

            手 段 顯 不 相 當 ， 且 不 符 合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409條 之 無 正 當 理 由  23

            不 到 場 之 規 定 ， 其 裁 量 實 非 妥 適 ， 且 明 顯 違 反 當 事 人 處 分 權  24

            主 義 及 拘 束 當 事 人 對 於 民 事 程 序 意 思 表 示 之 自 由 。  25

        (三 )原 裁 定 似 僅 為 司 法 事 務 官 所 為 之 裁 定 補 充 說 明 ， 卻 對 抗 告 人  26

            於 異 議 中 提 出 之 主 張 是 否 有 理 由 ， 完 全 未 予 說 明 ， 實 難 令 人  27

            甘 服 ， 若 該 裁 定 確 定 ， 恐 生 司 法 事 務 官 以 此 為 要 脅 ， 強 迫 抗  28

            告 人 日 後 無 論 如 何 均 須 同 意 調 解 條 件 ， 如 不 同 意 ， 則 再 排 調  29

            解 程 序 ， 倘 雖 已 敘 明 理 由 而 無 法 到 庭 ， 司 法 事 務 官 仍 能 逕 行  30

            認 定 無 正 當 理 由 ， 進 而 裁 處 罰 鍰 。 此 除 造 成 抗 告 人 之 程 序 主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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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體 權 權 益 受 到 損 害 外 ， 更 嚴 重 破 壞 民 事 訴 訟 法 之 法 安 定 性 。  01

        (四 )並 聲 明 ： 廢 棄 原 裁 定 處 分 、 程 序 費 用 由 相 對 人 負 擔 。  02

        四 、 經 查 ：  03

        (一 )抗 告 人 因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， 於 原 審 法 院 提 起 侵 權 行 為 損 害 賠 償  04

            訴 訟 ， 原 審 依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403條 第 1項 第 7款 規 定 ， 由 司 法  05

            事 務 官 進 行 調 解 程 序 ， 原 法 院 司 法 事 務 官 乃 通 知 兩 造 應 於  06

            107年 9月 20日 調 解 期 日 到 庭 調 解 (下 稱 第 1次 調 解 期 日 )， 調  07

            解 通 知 書 於 同 年 8月 24日 合 法 送 達 抗 告 人 (見 原 審 司 調 卷 第 30  08

            頁 送 達 證 書 )； 抗 告 人 於 107年 8月 31日 具 狀 表 示 抗 告 人 多 次  09

            與 相 對 人 聯 繫 均 無 法 聯 繫 ， 未 免 延 宕 程 序 請 求 逕 為 審 理 (見  10

            原 審 司 調 卷 第 32頁 聲 請 狀 )； 司 法 事 務 官 乃 請 書 記 官 電 話 聯  11

            絡 抗 告 人 訴 訟 代 理 人 ， 告 知 相 對 人 有 收 受 調 解 期 日 通 知 ， 仍  12

            請 抗 告 人 到 庭 ； 後 第 1次 調 解 期 日 抗 告 人 未 到 場 ， 相 對 人 有  13

            到 場 ， 並 聲 請 改 期 再 調 解 ， 司 法 事 務 官 乃 再 通 知 兩 造 於 107  14

            年 10月 18日 調 解 期 日 (下 稱 第 2次 調 解 期 日 )到 場 調 解 ， 該 通  15

            知 書 並 註 明 請 抗 告 人 務 必 到 庭 ， 否 則 將 處 罰 鍰 ， 並 於 同 年 9  16

            月 25日 合 法 送 達 抗 告 人 (見 原 審 司 調 卷 第 36頁 送 達 證 書 )， 惟  17

            抗 告 人 仍 於 同 年 10月 1日 具 狀 稱 與 相 對 人 雙 方 並 無 意 調 解 ，  18

            請 求 逕 為 審 理 (見 原 審 司 調 卷 第 38頁 聲 請 狀 )， 原 審 乃 函 覆 抗  19

            告 人 略 謂 ： 相 對 人 及 其 法 定 代 理 人 皆 有 到 庭 並 表 示 有 意 願 和  20

            抗 告 人 試 行 調 解 ， 請 抗 告 人 仍 遵 期 到 庭 ， 如 無 正 當 理 由 未 到  21

            ， 得 以 裁 定 處 3千 元 以 下 之 罰 鍰 (見 原 審 司 調 卷 第 39頁 函 稿 )  22

            ， 並 於 調 解 期 日 前 一 日 電 話 通 知 抗 告 人 訴 訟 代 理 人 之 同 事 轉  23

            知 抗 告 人 訴 訟 代 理 人 遵 期 到 場 調 解 ， 抗 告 人 訴 訟 代 理 人 之 同  24

            事 答 稱 因 未 事 前 與 相 對 人 就 調 解 條 件 達 成 共 識 ， 所 以 沒 有 意  25

            願 出 席 調 解 (見 原 審 司 調 卷 第 41頁 公 務 電 話 紀 錄 表 )； 而 第 2  26

            次 調 解 期 日 抗 告 人 未 到 場 ， 相 對 人 仍 有 到 場 ， 並 表 示 從 未 接  27

            到 抗 告 人 電 話 ， 每 次 調 解 均 需 放 下 工 作 來 法 院 等 語 ， 抗 告 人  28

            嗣 具 狀 陳 報 略 以 ： 任 何 低 於 起 訴 金 額 之 協 商 方 案 ， 均 需 完 成  29

            內 部 書 面 簽 呈 獲 准 ， 為 避 免 調 解 難 有 共 識 ， 徒 增 抗 告 人 交 通  30

            往 返 成 本 及 法 院 人 員 之 心 力 付 出 ， 抗 告 人 提 出 最 低 限 度 願 以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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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22萬 元 於 一 個 月 內 償 付 完 畢 之 方 案 協 商 處 理 ， ...待 雙 方 達  01

            成 共 識 後 ， 即 前 往 到 院 調 解 ， 亦 節 省 鈞 院 時 間 等 語 (原 審 司  02

            調 卷 第 44頁 陳 報 狀 )， 司 法 事 務 官 乃 將 抗 告 人 之 陳 報 狀 轉 知  03

            相 對 人 ， 並 另 訂 107年 11月 29日 調 解 期 日 (下 稱 第 3次 調 解 期  04

            日 )， 期 日 通 知 書 並 再 註 明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409條 規 定 內 容 ， 抗  05

            告 人 於 107年 11月 6日 收 通 知 書 (見 原 審 司 調 卷 第 45頁 送 達 證  06

            書 )後 ， 仍 具 狀 表 示 ： 相 對 人 至 今 均 無 法 聯 絡 ， 致 抗 告 人 無  07

            從 判 斷 相 對 人 協 商 意 願 ， 而 無 法 前 往 調 解 等 語 (見 原 審 司 調  08

            卷 第 47頁 聲 請 狀 )， 司 法 事 務 官 乃 以 107年 11月 16日 107年 度  09

            司 調 字 第 31號 裁 定 科 抗 告 人 罰 鍰 3,000元 (見 原 審 司 調 卷 第 49  10

            頁 ， 下 稱 第 31號 裁 定 )， 抗 告 人 收 受 第 31號 裁 定 後 ， 乃 於 第 3  11

            次 調 解 期 日 到 場 ， 並 與 相 對 人 達 成 調 解 (見 原 審 司 調 卷 第 52  12

            -54頁 )， 有 原 審 107年 度 司 調 字 第 31號 民 事 卷 宗 在 卷 可 稽 。  13

        (二 )按 人 民 為 私 法 上 之 權 利 主 體 ， 於 程 序 上 亦 應 居 於 主 體 地 位 ，  14

            享 有 程 序 處 分 權 及 程 序 選 擇 權 ， 法 院 亦 予 以 尊 重 ， 惟 為 能 迅  15

            速 定 紛 止 爭 ， 疏 解 訟 源 ， 節 省 有 限 之 司 法 資 源 ， 充 分 發 揮 審  16

            判 之 效 能 ， 民 事 訴 訟 法 就 第 一 審 程 序 除 於 第 二 編 第 一 章 規 定  17

            通 常 訴 訟 程 序 外 ， 另 於 第 二 章 規 定 調 解 程 序 ， 同 法 第 403條  18

            並 列 舉 應 「 強 制 調 解 」 之 事 件 ； 第 404條 規 定 當 事 人 於 起 訴  19

            前 得 聲 請 調 解 ； 第 409條 第 1項 並 規 定 ： 「 當 事 人 無 正 當 理 由  20

            不 於 調 解 期 日 到 場 者 ， 法 院 得 以 裁 定 處 新 臺 幣 三 千 元 以 下 之  21

            罰 鍰 ； 其 有 代 理 人 到 場 而 本 人 無 正 當 理 由 不 從 前 條 之 命 者 亦  22

            同 。 」 ， 立 法 理 由 並 以 ： 「 為 強 化 調 解 ， 發 揮 其 疏 減 訟 源 之  23

            功 能 ， 有 強 制 當 事 人 到 場 之 必 要 ， 而 原 定 條 文 對 不 到 場 當 事  24

            人 之 處 罰 太 輕 ， 難 收 強 制 到 場 之 效 ， 爰 提 高 罰 鍰 ...」 ； 第  25

            420條 亦 規 定 ： 「 當 事 人 兩 造 或 一 造 於 期 日 不 到 場 者 ， 法 官  26

            酌 量 情 形 ， 得 視 為 調 解 不 成 立 或 另 訂 調 解 期 日 」 ， 足 見 如 屬  27

            民 事 訴 訟 法 調 解 程 序 規 定 之 調 解 事 件 ， 當 事 人 基 於 程 序 主 體  28

            地 位 所 生 之 程 序 選 擇 權 依 法 即 受 到 限 制 ， 且 依 同 法 第 409條  29

            規 定 ， 課 予 當 事 人 在 法 律 上 有 到 場 之 義 務 。 抗 告 意 旨 稱 其 有  30

            程 序 選 擇 權 ， 原 裁 定 損 害 抗 告 人 程 序 主 體 性 ， 破 壞 民 事 訴 訟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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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法 之 法 安 定 性 等 語 ， 實 忽 略 上 開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403條 、 第 409  01

            條 規 定 意 旨 及 其 立 法 目 的 ， 尚 非 可 採 。  02

        (三 )民 事 訴 訟 法 第 409條 規 定 為 得 以 裁 定 裁 處 罰 鍰 ， 故 應 否 裁 罰  03

            ， 自 應 由 法 院 就 具 體 事 件 斟 酌 實 際 情 況 ， 審 視 抗 告 人 不 於 第  04

            1、 2次 調 解 期 日 到 場 之 情 狀 ， 是 否 合 於 前 揭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40  05

            9條 第 1項 規 定 之 「 正 當 理 由 」 。 所 謂 正 當 理 由 ， 如 未 受 合 法  06

            通 知 ， 或 因 天 災 或 其 他 不 可 避 之 事 故 ， 以 致 遲 誤 期 日 均 屬 之  07

            (參 吳 明 軒 著 中 國 民 事 訴 訟 法 修 訂 六 版 第 1168頁 )。 本 件 抗 告  08

            人 於 第 1次 、 第 2次 調 解 期 日 均 未 到 場 ， 但 相 對 人 均 有 到 場 並  09

            表 明 有 調 解 之 意 願 ， 而 原 審 司 法 事 務 官 審 酌 相 對 人 到 場 之 情  10

            狀 ， 認 本 件 仍 有 調 解 之 可 能 及 必 要 ， 再 次 改 期 進 行 調 解 程 序  11

            ， 並 以 電 話 或 函 文 通 知 抗 告 人 關 於 相 對 人 有 到 場 表 達 調 解 之  12

            意 願 及 告 知 抗 告 人 不 到 場 之 法 律 效 果 ， 而 抗 告 人 僅 具 狀 表 示  13

            未 能 事 先 與 相 對 人 聯 繫 、 無 意 調 解 、 需 先 達 成 共 識 等 節 ， 任  14

            意 拒 不 到 場 ， 無 視 相 對 人 已 2次 到 場 明 確 表 達 有 調 解 意 願  之  15

            情 狀 ， 揆 諸 前 揭 說 明 ， 即 難 謂 有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409條 第 1項 規  16

            定 不 到 場 之 正 當 理 由 。  17

        (四 )抗 告 意 旨 另 稱 ： 抗 告 人 住 所 地 於 台 北 ， 至 台 東 開 庭 花 費 之 人  18

            力 、 時 間 、 交 通 費 甚 鉅 等 語 ， 惟 抗 告 人 依 法 有 到 場 之 義 務 ，  19

            已 如 前 述 ， 相 對 人 亦 因 抗 告 人 拒 未 到 場 而 徒 耗 2次 遵 守 調 解  20

            期 日 到 場 之 人 力 、 時 間 及 交 通 費 等 ， 抗 告 人 自 不 得 以 節 省 費  21

            用 支 出 云 云 ， 作 為 不 到 場 之 正 當 理 由 ， 故 此 部 分 抗 告 意 旨 自  22

            非 可 採 。 抗 告 意 旨 另 以 ： 原 審 裁 定 如 若 確 定 ， 恐 生 司 法 事 務  23

            官 以 此 要 脅 ， 強 迫 抗 告 人 日 後 無 論 如 何 均 須 同 意 調 解 條 件 等  24

            語 ， 然 是 否 同 意 調 解 條 件 ， 仍 須 經 當 事 人 合 意 始 能 成 立 ， 抗  25

            告 人 第 1、 2次 調 解 期 日 從 未 到 場 與 相 對 人 見 面 商 議 調 解 條 件  26

            ， 客 觀 上 顯 無 遭 強 迫 同 意 調 解 條 件 之 可 言 ， 況 本 件 已 經 調 解  27

            成 立 ， 故 此 部 分 抗 告 意 旨 亦 非 可 取 。  28

        (五 )綜 上 ， 原 審 司 法 事 務 官 依 本 件 調 解 程 序 進 行 之 實 際 情 況 ， 裁  29

            處 抗 告 人 罰 鍰 3,000元 ， 於 法 並 無 不 合 ， 原 裁 定 駁 回 抗 告 人  30

            之 異 議 ， 核 無 違 誤 ， 抗 告 意 旨 所 指 各 節 ， 為 無 理 由 ， 爰 裁 定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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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如 主 文 。  01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5     月     1     日  0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 事 庭 審 判 長 法   官   林 慧 英  0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李 水 源  0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林 碧 玲  05

        以 上 正 本 係 照 原 本 作 成 。  06

        本 件 不 得 再 抗 告 。  07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5     月     1     日  0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徐 珮 綾  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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